
青海省总工会文件
青总发〔2020〕22号

青海省总工会关于印发
《青海省总工会在全省实施惠民暖企健康

消费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：

现将《青海省总工会在全省实施惠民暖企健康消费方案

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青海省总工会

2020年 4月 26日



青海省总工会
在全省实施惠民暖企健康消费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的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决贯彻

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动员全省广大职工会员积极消费、

繁荣市场、发展经济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广大职工会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，是推进复工复产、

稳定就业、繁荣市场的参与者、贡献者和受益者。通过引导我省

职工会员在疫情防控攻坚期中积极消费、就地消费，使职工会员

在当前中央、省政府动员全社会扩大内需、繁荣市场、全面推进

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重大任务上，能够自觉履行好自身所承担的

社会责任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政策举措。为配合全省拉动消费需求、繁荣市场的宏

观经济工作，各基层单位的工会将今年法定节日慰问费按标准限

额 2000元近期一次性支付给职工，引导职工积极消费。

（二）发放对象。全省机关、事业、企业（含央企、省市县

属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港澳台及外资企业，下同）单位的全体



职工会员。

（三）发放形式。按照全总节日慰问费支出形式规定，本次

集中发放要求各单位采取消费券形式发放。

（四）发放标准。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根据中华全国总

工会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（总工办发〔2017〕32号）

和青海省总工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省

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应急管理厅等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务

职工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》（青总发〔2020〕21号）文件精神，

2020年法定节日慰问费按照不超出 2000元标准进行发放；前期

已经发放部分慰问费的，本次集中发放按照标准限额 2000元中

未发放部分发放。

（五）发放时间节点。5月 1 日前各单位将消费券一次性

发放到位，职工会员应在 7月 31日前消费完毕。

（六）消费对象。青海省内各地区综合商场、超市、餐饮等

行业实体店。

三、经费保障

各基层单位发放消费券所需资金由其管理的本级工会经费

中予以解决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正面引导。动员广大职工、工会会员特别是共产党员



在抗疫中开展爱国、爱省消费活动，倡导他们既积极购买日常生

活必需品，又购买新型消费的升级换代产品，既为享受美好生活

和现代文明提供有力支撑，又在特殊时期支援全省经济建设。

（二）积极鼓励。对积极消费的职工群众、工会会员和诚信

经营的商场、超市、餐饮等消费场所给予宣传和褒扬，努力营造

积极消费、大众消费、科学消费、文明消费的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严守纪律。各级工会在发放消费券、动员广大职工积

极消费过程中，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不准以消费券的

名目，变相用公款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送礼；不准借机向职工

会员推销过期、变质、劣质的商品或物资。

（四）做好统计。各基层单位工会组织于 8月 10日前将本

级工会消费券发放数量、金额等统计汇总情况报上级工会。各市

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产业工会、省总直属工会于 8月 20日前本

地区、本系统、本单位统计汇总情况报省总工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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